
福 建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闽交政法函〔2025〕11号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福建省公安厅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

《进一步优化大件运输“一件事”系统

功能及建立审批联动机制的方案》的通知

省大数据集团，各设区市交通局、公安局、住建局、城管局（委），

厦门市市政园林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、交建局，漳州开发区

交通局，各高速交警支队，各高速执法支队:

现将《进一步优化大件运输“一件事”系统功能及建立审批

联动机制的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福建省公安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5年 5月 20日

（联系人：王言正，电话：0591-87077008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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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优化大件运输“一件事”系统功能
及建立审批联动机制的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

小组办公室关于请做好2025年第一阶段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改革

工作的函》（闽职转办函〔2025〕1号)，完善福建省大件运输并

联许可系统（以下简称系统），支持跨部门业务联办，制定本方案。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通过整合部门资源、加强数据共享，重构审批流程、优化办

理系统，推进“公路超限运输许可”“特型机动车临时行驶车号牌

核发”“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”三个许可（审批）事项

实现“一件事”办理，即线上“一次告知、一表申请、全程网办、

一网通办”，线下“一窗受理、一站办结”，力争2025年 5月底前

全面落地实施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交通运输部门职责

加强牵头统筹：负责大件运输“一件事”业务流程设计、系

统对接及跨部门协调工作，优化系统功能，支持交通运输部门、

公安部门和住建部门跨部门联办。

实施许可审批：1.申请受理。（1）起运点至收费站间路线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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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普通公路，由起运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初审、受理和转

送。（2）起运点至收费站间路线均为城市道路，且不涉及普通公

路，由高速执法机构负责初审、受理和转送。（3）路线涉及城市

道路的，由受理的交通部门将申请数据通过系统转送至沿线第一

个普通公路或城市道路所在区县的住建（城管）部门[运输路线跨

市的，由受理的交通部门将申请数据通过系统转送至路线中各市

第一个普通公路或城市道路所在区县的住建（城管）部门]审批，

如该区县既有市管道路又有区管道路则将申请数据转送至市住建

（城管）部门审批。2.审查。（1）通行路线涉及普通公路和高速

公路的，由受理部门将申请数据通过系统分发至沿线的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和高速执法支队进行并联审批。（2）三类大件运输，运

输路线在本区、县范围内的，由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征求同级

公安交警部门意见；运输路线跨市、县（区）的，由市级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征求同级公安交警部门意见；运输路线途经高速公路

的，还应由高速执法支队征求同级高速公路交警部门意见。3.现

场核查。起运点在普通公路辖区的，公路管理机构收到申报件后，

应在审查时限内联系申请人安排核查，其中Ⅲ类件必须现场核查，

Ⅰ类件、Ⅱ类件可抽查勘验；起运地至收费站皆为城市道路的，

起运地高速公路执法机构收到申报件后，应在审查时限内联系申

请人安排核查。4.决定。受理部门收到各并联审查部门反馈的意

见后，作出许可决定并核发《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》，许可情况返

回省集成化办理平台或闽政通APP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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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公安部门职责

反馈临牌信息：对省集成化办理平台公安部门受理端受理的

特型机动车临时行驶号牌申请，省级公安部门应当指导、协调市

级或县级公安部门于当天办结并通过平台反馈。

实施通行监管：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推送的Ⅲ类大件运输关

于临时行驶号牌有效性和具体通行时间、路线、速度提出安全通

行意见。1.由三类大件运输的受理部门征求同级公安交管部门意

见。运输路线在本区、县范围内的，由县级公安交管部门通过系

统向交通部门反馈通行意见；运输路线跨市、县（区）的，由市

级公安交管部门汇总沿线县级公安交管部门意见后通过系统反

馈。2.运输路线途经高速公路的，还应由高速执法支队征求相应

高速交警支队意见，高速交警支队征求沿线高速交警大队意见后

反馈通行意见。3.通行意见原则上应当天反馈，当天确有困难的，

可适当延长，但不得超过3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住建部门职责

城市道路审批：1.受理。受理的住建部门接到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或者各高速执法支队转送的申请数据，通过福建大件运输住

建审批系统分发给沿线的住建（城管）部门。2.审批结果反馈。

沿线住建（城管）部门对通行路线涉及城市道路部分进行审批，

若同意通行，需上传《准予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决定书》

并反馈通行意见，若不同意通行，需出具审查意见并提供建议通

行路线。住建（城管）部门的审批反馈时限最长不超过3个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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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有条件当天办结的应当按即办件办理。

（四）省大数据集团职责

优化省集成化平台：一是优化改造现有收件端办件分发流

程，将“一件事”中“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”的数据

分发目标路径改为省交通运输厅系统接口。二是优化接口参数的

数据结构，新增“是否经过城市道路”“安全措施材料”等字段。

三是完善办件挂起机制，实现流程挂起后申请人可以进行材料补

齐补正、运输路线调整等表单内容修改编辑功能。

（五）各部门共同职责

组织系统测试：各省级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指导、协调各设

区市交通运输、公安、住建（城管）部门以及各高速执法机构使

用测试账号通过大件运输“一件事”对已上线的事项进行测试，

对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上报处理。

开展业务培训：组织大件运输“一件事”涉及的本系统各级

业务部门开展培训，明确相关事项办理的业务标准规范，明确受

理、审查、决定、监管等各岗位职责。

维护系统运行：指导、协调市县部门完成系统内测，负责审

批人员管理、调整，出现系统故障及时反馈运维单位予以排除。

解决企业诉求：各单位按照各自职责解答业务咨询和处理投

诉建议等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大件运输“一件事”各相关单位要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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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认识推进高效办理大件运输“一件事”对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

意义，各地市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专项工作小

组，协调大件运输“一件事”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，并结合本

地区工作实际，进一步细化审批联动工作机制，加速完善大件运

输“一件事”优化升级工作。

（二）落实经费保障。系统功能改造和运维费用由省大数据

集团商各单位落实资金拼盘，相关费用纳入2026年省级政务信息

化公共平台运维服务支出预算，省大数据集团会同相关部门及时

向省数据管理局申报。

（三）加强协同推进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部署要求和进度安

排，对大件运输“一件事”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，加强协助配合

力度，强化跨部门联动和上下联动。大件运输“一件事”新系统

上线后 3个月内，省交通运输厅、省住建厅、省公安厅各指定 1

名业务骨干具体对接相关业务,必要时在省交通运输厅集中办公。

抄送：省发改委，省数据管理局，各设区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，

省交通保障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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